
立法会：署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就「建议成立旅游局专责处理旅游事宜」   

议案总结发言（只有中文）  

＊＊＊＊＊＊＊＊＊＊＊＊＊＊＊＊＊＊＊＊＊＊＊＊＊＊＊＊＊＊＊＊＊＊ 

  以下为署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今日（五月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建议成立旅游局专责处理旅游事宜」议案的总结发言全文： 

 

主席： 

 

  我认为今日我们的辩论是非常值得的，因为虽然议员的角度或观点不相同，

但大家对旅游业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所以我很感谢各位议员就促进香港旅游业发

展的架构安排及政府发展旅游的策略提出宝贵意见。 

 

  正如我在开场发言中所指出，本港有关旅游政策、宣传及监管的架构，多年

来一直根据市场趋势及业界和社会的共识在演变。现时旅游事务署、旅发局和旅

游业议会都有各自的角色，在政策规划、旅游推广及业界规管方面有清晰的分工，

在角色上并无重迭。三个机构发挥各自的功能，保持紧密沟通和协调，共同为旅

游业长远发展作出贡献，致力落实各项发展策略和政策。 

 

  很多议员关注政府及有关机构在制定及落实旅游策略时是否有充分咨询业

界意见。旅游事务署一直与旅发局、旅游业议会和旅游业界保持紧密沟通，在制

定政策和发展策略时，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 

 

  旅发局每年制订来年的推广策略和工作项目，亦会邀请业界不同持分者提供

意见。该局在推行重要推广工作和大型活动前，亦有咨询旅游业界和非旅游业界

伙伴的意见，如商会等。 

 

旅游策略 

－－－－ 

 

  刚才多位议员提到多项发展旅游的策略性建议。旅游事务署的政策是要巩固

香港作为家庭旅游、会展旅游、邮轮旅游理想目的地的地位，以及吸引更多盛事

在香港举行，以强化我们「盛事之都」的形象。 

 

  除此之外，我们也注重宣传本土特色的旅游，刚才刘秀成议员、陈淑庄议员

和梁美芬议员都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怎样更好地推广长洲、浅水湾、大澳和米埔

等，我们会跟旅发局仔细研究，在推广工作方面作出更适当的调整。事实上，旅

发局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研究电车沿线以旅游特色作介绍，亦在推

广本地美食和传统节庆方面，积极与相关的民政事务专员和地区组织保持紧密联

络。 



邮轮旅游 

－－－－ 

 

  刚才有议员提及邮轮旅游，政府一直留意邮轮市场的发展潜力。为了进一步

了解邮轮市场的需求，我们曾聘请邮轮专家作顾问研究，结果显示，香港需要增

加邮轮泊位，方可持续发展成为区内的邮轮中心。因此，我们决定全速推动新邮

轮码头的发展计划，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开拓本港的邮轮市场。 

 

  旅游事务专员主持一个跨部门的工作小组，专责统筹新邮轮码头的发展计

划。小组工作范围广泛，涵盖邮轮码头计划各项工程细节，以及日后的租赁事宜，

并由多个部门的专家组成。工作小组一方面不断检讨工程进展，压缩工程时间表，

尽早启用邮轮码头，另一方面，和业界保持紧密联系，确保码头符合市场用家需

要。 

 

  小组自成立后，积极推动邮轮码头发展的工作，我们预计地盘平整工程将在

年底前展开，而邮轮码头的首个泊位将在二○一三年年中投入服务。这些都是透

过多个部门充分协调所得的成果。 

 

旅游业赔偿基金 

－－－－－－－ 

 

  多位议员亦提及旅游业赔偿基金的课题。该基金对因旅行代理商倒闭而蒙受

旅费损失的外游旅客提供特惠赔偿，以及为参加外游旅行团途中遇上意外的旅客

提供实报实销特惠赔偿，以支付医疗、亲属探视及殡殓费用。赔偿基金自成立以

来，根据法例一直由旅游业赔偿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负责持有、管理和运

用。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业、旅游业、法律、会计等不同行业以及消费者委员会。

旅行代理商注册主任为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及秘书。委员会现时每五年委托专业精

算顾问检讨赔偿基金的储备水平，以确保赔偿基金在发生大型旅行社倒闭时，有

足够能力支付所需的特惠赔偿。 

 

旅游业政策及推广架构 

－－－－－－－－－－ 

 

  刚才议员提出的意见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包括出入境政策、航空交通、酒

店发牌机制等。这些不同的工作已经纳入有关政策局的职权范围之内。例如民政

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根据《旅馆业条例》负责规管酒店或旅馆的楼宇及消

防安全事宜、运输及房屋局负责航运交通政策、保安局负责港人在外求助，并正

检讨旅游忠告的发放机制等。这个分工顾及到政策的完整和连贯性，以及部门处

理相关政策的经验和所需的专业支持。 

 



  就海陆交通为例，虽然与旅游业息息相关，但同时对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运输、

物流业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绝不能将「旅游业为主的海陆交通」政策分割出来

让专责部门处理，我相信更有效的方法是由相关政策局，即运输及房屋局处理所

有航空、海事、道路、公共交通服务、物流发展等政策，方便政策局全面地作出

政策协调，加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国际运输及物流枢纽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并确

保市民有便捷及多选择的交通模式，而这最终也对旅游业的发展有帮助。 

 

  主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固然负责旅游事务的政策，但需要跨部门处理的事

项，政府一贯的做法是由相关的政策局紧密合作，确保政策顺利推行，在旅游政

策方面亦不例外。我不认为把所有与旅游有关的政策强行分割、归纳到一个政策

局负责，是有效的做法。第一，旅游事务的连接面相当广阔，根本难以由一个政

策局包揽。第二，有关建议对其他政策，如保安、交通政策等，会造成深远的影

响，不可轻率处理。 

 

  至于现时的旅游业监管及推广架构，包括旅游业议会和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对

旅行代理商的双层规管，以及旅发局在旅游推广的角色，都是因应市场需要及发

展而演变出来的。 

 

  根据《旅行代理商条例》，所有经营外游及到港旅游业务的旅行代理商均须

领取牌照。由于旅游业市场变化迅速，旅游产品推陈出新，为了确保消费者的利

益及业界的长远健康发展，政府于一九八八年修订该条例，规定任何旅行代理商

必须先成为一间认可机构的成员，才可申领旅行代理商牌照。香港旅游业议会于

同年成为该条例下的认可机构，负责为业界制定业务守则，以确保旅游行业的专

业服务水平，保障消费者的利益，而政府的旅行代理商注册处则专注于旅行代理

商的财政审核工作及牌照的签发。有关双层规管制度自推行以来，历时廿载，整

体上运作畅顺，获得社会上普遍认同。 

 

  陈鉴林议员提及在二○○七年市场上有因内地「零负团费」旅行团衍生的不

良市场行为，事实上双层规管制度在这件事上充分显示了灵活性。议会在短时间

内推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包括规定接待旅行社必须向每名内地团队旅客派发

在港旅游期间的行程表，详列每日行程及议会的投诉热线，加重向违规旅行社的

惩罚及提供六个月购物退款保障期等等，有效地遏止了问题恶化，并迅速使内地

旅客重拾到港旅游消费的信心，成绩有目共睹。 

 

  旅发局自二○○一年成立以来，在全球推广香港和吸引游客来港方面取得卓

越成绩。面对经济放缓及长途市场旅客减少，为确保资源用得其所，旅发局在二

○○八年九月已迅速调整策略，将资源重新调配，集中投放内地及有增长潜力的

短途市场，以及开拓新的推广时段，务求吸引旅客来港，令旅游业继续有发展空

间。 

 



  世界上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大部分在负责旅游的政策局外，都设立专责的前

线旅游推广机构，更灵活地进行推广活动。这与香港的架构不谋而合。 

 

议会和旅发局的资源运用 

－－－－－－－－－－－ 

 

  李华明议员、汤家骅议员及多位议员都提及香港旅游业议会是自己人管自己

人，运作上非常封闭。但事实上议会营运及资源运用由议会理事会负责。理事会

除来自业界的主席外，共有二十八名理事。除了十六名为业内理事之外，十二名

为非业界独立理事，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包括会计、法律、保险、学术界、代表

消费者权益人士等，由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委任。此外，我们现时有五名负责

涉及旅行代理商惩处事宜的召集人，都是由非业界的独立理事出任，而委员会成

员超过半数是非业界人士，可见「自己人管自己人」或封闭的说法并不反映事实。 

 

  根据《旅行代理商条例》，议会须每年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递送下一个

财政年度的收支预算。在年度结束时，议会须聘请核数师就每年的实际收支帐目

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的帐目交由会员大会通过。议会亦向每名会员寄出包含审核

过的帐目的年报。有关安排确保议会在运用资源方面的成效及透明度。旅游事务

署亦会监察议会的规管工作和有关资源运用的成效。 

 

  在监察旅发局运用公共资源方面，我们一直透过旅发局理事会及各委员会监

察旅发局的运作，促请旅发局检讨运用资源的政策、指引及程序。 

 

  旅发局已经落实全部七十五项审计署报告中的跟进措施，政府和旅发局已引

进新程序，自去年九月起，旅发局定期每个季度向管制人员提交该局的工作和运

用资助金的报告。旅发局亦已检讨理事会属下委员会的运作，加强企业管治和各

委员会向理事会提供意见的机制。 

 

酒店评级机制 

－－－－－－ 

 

  有议员关注酒店评级的安排。在酒店质素方面，旅发局现时设有优质旅游服

务计划，获得认证的酒店或宾馆每年均须通过严谨评审，为旅客提供更称心的保

障。旅发局现时亦按酒店或宾馆房租，设施及地点等，把酒店或宾馆分类，方便

统计酒店及宾馆各类别的整体入住率及房价。至于应否强制为所有酒店及宾馆引

入更全面的评级制度，我们相信业界对此会有意见。我们可以将议员的意见，向

酒店及宾馆业商会反映，探讨可行方案。 

 

 



景点监管及评级机制 

－－－－－－－－－ 

 

  刚才有议员提到景点监管的课题。香港景点公司的持股和管理模式都各有不

同，有一些景点如湿地公园属政府物业，一些景点如挪亚方舟属私人拥有。不论

是私人或政府拥有的景点，旅游事务署与它们都保持密切联系。旅发局亦与各个

景点积极合作，共同打造香港为多姿多彩的旅游目的地。我很高兴指出各个景点

也很支持政府的工作，例如响应政府的呼吁，为一些受影响的旅客提供门票优惠，

展示香港的好客文化。在景点评级机制方面，不同客源市场、以至不同客群的兴

趣均各有不同，旅客的选择亦牵涉很多个人而且主观的判断，旅发局一向透过不

同的市场推广活动及宣传途径（如网站、刊物、旅客信息服务中心等等）对海外

及在港旅客推介香港不同的旅游体验。设立景点评级机制未必能真正帮助旅客选

择适合自己的景点，帮助旅客提升他们的旅游体验，或提高他们的访港意欲。 

 

议会征费 

－－－－ 

 

  有议员提出撤销议会征费和调低旅游代理商牌照费的建议。议会是《旅行代

理商条例》下的认可机构，肩负着规管和协调旅行代理商的重要工作，包括制定

旅游业良好作业守则，及处理投诉和违规事宜，以提升旅行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水

平。《旅行代理商条例》第 32I 条设定议会征费，目的是确保议会可妥善执行这

些有利于社会、业界和消费者的工作。议会除了征费收入外，亦积极开拓其它收

入来源，包括开办培训课程等。在过去三年，议会征费以外的收入约占议会每年

总开支 40%。 

 

总结 

－－ 

 

  主席，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政府都不断讨论利用哪一个架构最有利政策的推

行。在旅游政策方面很多国家例如澳洲、日本、英国等都采用与香港相类似的安

排，即是由政策局负责策略及规划，并由专责旅游推广机构负责宣传及推广的工

作，每个地方的架构当然也有些微差异以切合当地的情况。 

 

  特区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是香港四大经济支柱之一，在现行

的架构下，政府联同旅游业监管及推广机构，近年来做了大量工作，为旅游业界

创造良好及健康的营商环境。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为香港旅游业的持

续发展打好基础，巩固香港作为亚洲首选旅游目的地的地位。 

 

  正如我刚才指出，策略性及规划的问题可能涉及不同政策局的范畴，和众多

持分者的利益，所以由政府负责能事半功倍。由旅发局及旅游业议会处理前线推



广及行业规管，能使推广及规管工作更有弹性，有利相关机构根据最新情况作出

实时反应。我们相信现时的架构能有效处理有关旅游的各个课题，包括旅游政策

的制定、与本地业界及世界各旅游组织的沟通、保障旅客消费权益、吸引旅游盛

事在香港举行等等。因此，我们不支持成立旅游局或新法定机构的建议。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２１时３７分 

 


